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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怡美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

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

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： 

各位债权人： 

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经开法院”）于 2023 年

10 月 8 日根据常州市跃虎木业有限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常州怡美

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怡美世家公司”）破产清算一案。

并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指定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州怡美

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开展破产清算

工作。 

现管理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下称“《破产法》”）

的相关规定，拟订本破产财产变价方案，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。 

一、财产变价原则 

管理人将遵循依法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通过财产

变价实现怡美世家公司破产清算财产价值的最大化、实现债权人利益

最大化。 

二、变价财产的范围 

怡美世家公司待变价的财产，包括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怡美世家

公司的全部非货币形态的财产，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

前怡美世家公司取得的非货币形态的财产。 

三、财产的变价方式 

（一）拍卖方式 

破产财产的拍卖将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

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规定，进行公开网络拍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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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产拍卖保留价和拍卖次数 

1、资产单独拍卖。 

2、拍卖保留价的确定： 

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为拍卖财产评估价； 

若流拍，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为第一次拍卖保留价的 80%； 

若流拍，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为第二次拍卖保留价的 80%； 

若流拍，第四次拍卖的保留价为第三次拍卖保留价的 80%； 

若流拍，第五次拍卖的保留价为 1 元； 

如果第五次拍卖仍流拍，管理人将不再处置该资产。 

四、财产变价方案的调整 

截至目前，管理人尚未接管到需要变价的破产财产，如果后续发

现破产财产，破产财产的变价方式参照本方案执行，若发现破产财产

的变价不适宜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进行，则由管理人决定通过询价的

方式变价处理，并向人民法院报告。 

财产变价过程中若涉及本方案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或技术性条

款，由管理人按照有利于财产及时变价和财产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合理

确定。 

五、财产变价方案的表决与生效 

本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，由管理人将该方

案提交经开法院裁定认可。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能

通过的，根据《破产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经开法院有权做出

裁定。 

以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。 

 

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


